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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災害預防 

第一節 計畫概述減災防治對策 

本鄉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巡察、監測及檢

測各項減災措施，確實知悉縣府所規劃與進行之重要計畫以及例行性

安全防護工作，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並與縣府保持良好互動。  

減災策略包含：  

壹、 主要交通及通訊機能確保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巡察、監測交通設施

與通訊設施狀況，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貳、 土地使用管理  

一、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巡察與監測山坡

地及各類土地違法使用情形，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二、 應主動向上級與相關業務單位呈報土地利用更迭或異常情

形。  

參、 建築及設施確保  

應配合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巡察與檢測建築物耐風

災、水災等狀況，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肆、 維生管線設施維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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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應配合縣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監測與檢測維生管線設

施安全狀況，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二、 應主動向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通報維生管線安全狀況。 

第二節 防災教育與訓練 

本鄉應確實知悉縣府相關防災教育計畫與施行策略，並配合中

央、縣府相關教育單位透過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及社區教育宣導與教

授民眾基本防救災觀念，使民眾熟悉災害預防措施及避難方法等。 

一、 透過民防團訓練、防災社區或部落宣導等活動，實施防災訓練。 

二、 事先模擬各種災害發生之狀況與災害應變措施，定期與相關

機關所屬人員、居民、團體、公司、廠場等共同參與訓練及

演習。對高齡者、身心障礙者、嬰幼兒及外國人等災害避難 弱

勢族群，應規劃實施特殊防災訓練。 

第三節 防災宣導、演練 

壹、 防災意識之提昇蒐集風災、水災、地震災害及其他災害之相關資

訊，及以往發生災害事例，研擬災害防救對策，依地區災害潛勢特

性與季節發生狀況，訂定各種災害防救教育宣導實施計畫，分階

段執行；並定期檢討，以強化民眾防災觀念，建立自保自救及救

人之基本防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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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防災知識之推廣 

進行災害潛勢、危險度及境況模擬之調查分析，適時告知民 眾準

備緊急民生用品及攜帶品，並教導災時應採取的緊急應 變及避難

行動等防災知識。 

參、 防災訓練、演習 

各相關機關及公共事業與國軍、社區災害防救團體、民間災害防 

救志願組織、企業等密切聯繫，並實施演練。 

第四節 救災物資儲備與調度供應 

壹、 推估大規模風災、水災、地震災害及其他災害時，所需食物、飲

用水與生活必需品之種類、數量，並訂定調度與供應計畫；計畫

中應考慮儲備地點適當性、儲備方式完善性、儲備建築物安全性

等因素。 

貳、 整備食物、飲用水、藥品醫材、生活必需品及電信通訊設施之儲

備與調度事宜。 

參、 救援物資的接收及發放作業流程。 

肆、 鄰近區域供應物資廠商開口合約之制訂。  

第五節 災害防救經費 

壹、 防救天然災害之經費應優先就各單位原核定預算內核實支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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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預算不敷支應或無相關經費可勻支時，再行專案報府核撥。

各級天然災害之值勤（班）工作人員加班費，如於辦公時間外留

守，各單位按實際加班時數核實支給，不限班次。但不得再發給

誤餐費。 

貳、 執行本項計畫有關經費由權責機關自行編列預算，但災害重大超

出編列預算時，得報請縣府動支預備金或追加預算。 

參、 各課室相關執行及經費來源： 

          表 2-1臺東縣海端鄉有關災害防救預算各項費用明細表 

項
次 

計畫 

名稱 

承辦 

課室 
計畫內容 

計畫 

總經費 

計畫 

執行年度 
經費來源 

1 
人事費 

(加班值班費) 
民政課 

災害應變中心
及災民收容所
等相關輪值人
員加班費 

400,000 110 本所預算 

2 教育訓練費 民政課 員工自衛消防
編組訓練 30,000 110 本所預算 

3 通訊費 民政課 
衛星電話通信
及民防警用專
線電信費 

120,000 110 本所預算 

4 保險費 民政課 

災 害 應 變 中
心、自主防災社
區人員投保意
外險 

220,000 110 本所預算 

5 物品費 民政課 災害應變中心
災害防救裝備 80,000 110 本所預算 

6 物品費 民政課 全鄉自主防災
社區防災物品 300,000 110 本所預算 

7 一般事務費 民政課 民防團隊編組
訓練 40,000 110 本所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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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般事務費 民政課 災害應變中心
成立及運作 250,000 110 本所預算 

9 一般事務費 民政課 辦理災害防救
演練 200,000 110 本所預算 

10 一般事務費 民政課 
辦理全鄉自主
防災社區編組
訓練及演練 

300,000 
110 本所預算 

11 設施及機械
設備養護 民政課 災害防救設備

維護費 200,000 110 本所預算 

12 一般事務費 社會課 本鄉防災物資 500,000 110 本所預算 

13 一般事務費 社會課 
辦理防災宣
導、應變及收容
救濟相關業務 

120,000 110 本所預算 

14 一般事務費 社會課 
利稻災民收容
住宿相關費用 100,000 110 本所預算 

15 一般事務費 社會課 
下馬望山樓災
民收容住宿相
關費用 

100,000 110 本所預算 

16 一般事務費 社會課 
海端鄉日間照
顧中心收容住
宿相關費用 

100,000 110 本所預算 

 

17 
一般事務費 社會課 

協助弱勢族群
於天災撤離之
車程費用 

50,000 110 本所預算 

18 一般事務費 社會課 

防災整備及社
會救助業務協
助人力勞務委
外承攬 

51,000 110 本所預算 

19 一般事務費 社會課 收容所場地維
護 40,000 110 本所預算 

20 一般事務費 社會課 
儲備物資倉庫
及貨櫃設備維
護 

100,000 110 本所預算 

21 設施及機械
設備養護 財建課 全鄉公共工程

建設規劃費 

 

1,000,000 

 

110 本所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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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設施及機械
設備養護 財建課 全鄉公共設施

(備)修繕 9,000,000 110 本所預算 

23 設施及機械
設備養護 財建課 各村公共設施

(備)修繕 7,000,000 110 本所預算 

24 設施及機械
設備養護 財建課 全鄉排水系

統、野溪清流 1,000,000 110 本所預算 

25 設施及機械
設備養護 財建課 全鄉簡易自來

水設施修繕 1,000,000 110 本所預算 

26 

海端鄉 

110 年度土
石流災害重
機械待命緊
急搶修工程
開口契約 

財建課 

辦理海端鄉
110年度土石
流災害重機械
待命緊急搶修
工程 

531,122 110 

1.依據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台東分局

109年 12月 28日

水保東規字第

1092044300號函

核定代辦經費新

台幣 40萬元整。

2.本所自籌款新

台幣 13萬 1,122

元。 

27 

海端鄉 110
年度災害搶
險搶修工程
開口契約 

財建課 
海端鄉 110年
度災害搶險搶
修工程 

2,000,000 110 本所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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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建置危險地區保全資料庫 

壹、 配合縣府及災害業務權責單位調查提供危險地區保全對象戶

數、人數（包括弱勢族群，含疾病、慢性病等居家療養者）清冊

以及緊急聯絡方式。 

貳、 配合本縣災害業務權責單位，提供在地性協助制訂海端鄉土石流

保全計畫及水災易致災地區保全計畫。  

第七節 整備天然災害警戒避難體制 

壹、 應變機制之建立 

一、 訂定緊急動員計畫，明訂執行災害應變人員緊急連絡方法、集

合方式、集中地點、任務分配、作業流程及注意事項等，模擬

各種狀況定期實施演練。 

二、 對天然災害潛勢區應事先訂定警戒避難準則，相關業務主管機

關必要時應主動指導及協助民眾辦理實施演練。 

三、 加強災害應變中心設施、設備之充實及耐天然災害之措施；且應

考慮食物、飲用水等供給困難時之調度機制，並應確保停電時

也能繼續正常工作。 

四、 維護直昇機之救援場地安全，以利進行支援。 

五、 與全民動員準備體系保持聯繫，辦理災害防救、應變及召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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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之準備。 

貳、 避難收容 

一、 考量災害、人口分佈、地形狀況，事先指定適當地點做為災民

避難場所、避難路線，宣導民眾周知，並定期動員居民進行防

災演練，對老人、幼童、身心障礙等弱勢族群應優先協助。 

二、 在避難場所或其附近設置儲水槽、臨時廁所及傳達資訊與連絡

之電信通訊設備；並應規劃食物、飲用水、藥品醫材、炊事用

具之儲備。 

三、 訂定有關避難場所使用管理須知，並宣導民眾周知。 

四、 掌握搭建臨時收容所所需物資之供應量，並事先建立調度、供應

體制。 

五、 事先調查可供搭建臨時收容所之用地。 

 

參、 綜合性治水規劃及執行： 

 

一、 危險河口護岸資料調查。 

二、 野溪整治及防砂工程。 

三、 河砂之開採管制。 

四、 加強地下水抽取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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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加強治山、防洪、河川治理。 

六、 下水道、排水溝之清理疏濬。 

肆、綜合土石流整備工作: 

  一、做好災前整備工作，如防災自主檢查，建立保全對象清冊、輔  

     導地方完成疏散計畫、培訓土石流防災專員、協助地方辦理疏 

     散規劃與演練，強化民眾自主防災能力。 

  二、取得潛勢區域內之保全對象住戶聯絡資料；訪談土石流災害發 

 生當地居民之避難區與安全處所，並判斷其安全性或協助找尋   

 疏散路線、避難處所、緊急救災直昇機起降位置等。 

第八節 避難收容與弱勢族群照護 

為有效緊急疏散、收容安置災民，應訂定海端鄉緊急疏散、避難

收容計畫，該計畫需涵蓋：  

壹、 避難疏散路線規劃，包含：  

一、 緊急道路：指定主要聯外道路及市區內 20 公尺以上，可通達

全鄉主要防救指揮中心、醫療救護中心及外部支援大型集散中

心之道路，作為緊急道路。   

二、 救援輸送道路：指定市區內 15 公尺以上道路，連接緊急道

路，此層級道路主要作為災害發生時消防救災及援助物資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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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災害發生地點及各防災據點道路。  

三、 避難輔助道路：供避難人員前往臨時避難場所，及做為輔助性

道路，供避難場所及防救據點等設施，為鄰接緊急道路及救援

輸送道路之用，以構成完整路網。  

貳、 避難收容地點規劃與調查，包含：  

一、 短期避難收容所：運用學校、教會、廟宇、社區活動中心等符

合安全檢查之公共設施，可以提供半年內災民收容安置的場

所。  

二、 長期避難收容場地：可以提供半年以上災民收容安置場所或適

合搭建組合屋之大型場地。  

三、 調查避難收容所基本資料：地址、聯絡人、聯絡電話、收容面

積、可收容人數、維持民生所需設備及物資儲備。  

參、 規劃避難收容所開設時機、作業程序。  

開設時機： 

一、因應風災、水災、震災、土石流、火災、爆炸等重大災害發生 

或有發生之虞時。 

二、於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裁（指）示開設收容所後，各收容所 

應於一小時內指派工作人員至現場辦理報到程序，受理災民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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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民避難收容所之開設，由公所指定之臨時避難收容處所，如各   

級學校之禮堂、體育館、村活動中心、社區活動中心優先使用；對老人、

嬰幼兒、孕婦、產婦及身心障礙者等應優先協助。 

四、災害緊急避難臨時收容時由公所派駐點人員與在地村長為工作人員， 

   得經公所與學校、志工協調同意後由該支援開設人力，負責相關管理   

    工作。 

五、若因特殊弱勢災民不適合收容於避難收容處所，應另行規劃安排 

    照護條件較佳之安置處所或社會福利機構。 

 

肆、 建立並每年更新弱勢族群調查清冊。  

第九節 防災社區 

為提升本鄉社區抗災自救的能力，得訂定海端鄉防災社區推動實

施計畫，並配合編列計畫實施經費，規劃社區參與。 

第十節 災情蒐集與查通報 

壹、 平時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調查、巡察易致

災地區之狀況或變化，更新海端鄉易致災區域調查表，並提供在

地性之相關協助。  

貳、 建立海端鄉災害情報蒐集及傳達計畫，便於災時進行災情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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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傳遞災情，並將災情通報至上級單位進行分析研判作業，以

利採取相關災害應變措施。  

第十一節 與其他機關相互支援 

壹、 跨鄉鎮之支援視災害規模，必要時依事先訂定之相互支援協定，

請求鄰近地方政府支援。 

貳、 國軍之支援依災情判斷，無法因應災害處理，需申請當地國軍支

援時，應依協定管道申請，當地國軍接受申請時，應依申請事項

及軍力所蒐集災情研判後，派遣適當部隊、裝備支援協助。 

參、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之動員 地區發生重大災害，情況嚴重緊

急時，得依有關規定動員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進行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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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節 因應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針對居家檢疫/   

      居家隔離者，疏散撤離與避難收容: 

    為維護避難收容處所內工作人員及收容民眾安全，避免所內群聚

感染，受居家檢疫、隔離民眾如遇災需疏散撤離，應優先送各級

政府規劃之集中檢疫處所或擇定之防疫旅館安置。該等民眾轉換

地點之通報、載運機制，請地方政府依傳染病防治法等規定辦理， 

預為因應規劃。 

壹、平時整備階段 

 一、建立應變機制 

   (ㄧ)盤點收容處所。 

   (二)風險評估並訂定防疫計畫建立應變機制。 

   (三)救災志工團體進行人力盤點及調配防疫工作，並應事先施予防疫  

       相關衛教課程。 

   (四)醫療支援。 

二、避難收容處所預先清潔消毒/規劃防疫設施/隔離安置場所及備妥 

    相關防護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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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應變階段：避難收容處所開設期間 

 一、加強防範衛教溝通及強化個人衛生防護。 

 二、維持避難收容處所環境衛生，並供應足量之清潔防護用品。 

 三、持續關注傳染病現況。 

 四、發現疑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通報定義者。 

  (ㄧ)聯繫後送醫院，將疑似個案送醫，同時配合衛生單位進行疫情調查 

       與相關防治措施。 

  (二)等候送醫時，應先將病人安置於隔離空間，與其他人員適當區隔；    

      待病人送醫後，應對隔離空間進行清潔消毒，負責環境清消的人員 

      應施予適當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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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相關人員健康管理 

 一、應訂定全體工作人員(含志工、支援人員等)及收容民眾健康監測計畫。 

 二、落實自我健康狀況監測。 

 三、訂有發燒及呼吸道症狀的請假規則及工作人力備援規劃。 

 四、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災民臨時收容安置業務情形盤點表 

序

號 
項目 達成情形 

請求中

央 

協助事

項 

平時整備階段 

一
、 

建
立
應
變
機
制 

(一)盤點轄內避難收容處所單一避

難收容處所收容量能應視實際空間

及社交距離予以規劃，以室內不超

過100人、室外不超過500人為原

則。 

(依據中央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之疫情警戒管制措施辦理) 

□已完成，完成情形： 

□辦理中，預計於__年__月__日完成， 

  辦理情形： 

□未完成，原因： 

 

(二)參考「『COVID-19(武漢肺炎)』

因應指引：公眾集會」6 項指標進

行收容所開設風險評估：「能否事

先掌握參加者資訊」、「活動空間

之通風換氣情況」、「活動參加者

之間的距離」、「活動期間參加者

為固定位置或不固定位置」、「活

動持續時間」及「活動期間可否落

實手部衛生及配戴口罩」 

□已完成，完成情形： 

□辦理中，預計於__年__月__日完成， 

  辦理情形： 

□未完成，原因： 

 

(三)針對救災志工團體進行人力盤

點及調配防疫工作，並應事先施予

防疫相關衛教課程。 

□已完成，完成情形： 

□辦理中，預計於__年__月__日完成，  

  辦理情形： 

□未完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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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醫療支援(如醫療專業人員進

駐協助提供避難收容處所醫療初步

評估或護理、掌握鄰近醫療資源、

諮詢地方衛生單位確立疑似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個案後送醫院及後送

流程)。 

□已完成，完成情形： 

□辦理中，預計於__年__月__日完成，  

  辦理情形： 

□未完成，原因： 

 

(五)建立相關單位(如地方衛生、警

政等相關單位)之聯窗口及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通報流程

等，確保相關應變人員皆瞭解及熟

悉應變流程。 

□已完成，完成情形： 

□辦理中，預計於__年__月__日完成， 

  辦理情形： 

□未完成，原因： 

 

(六)如遇緊急特殊狀況，或各單位

權責無法釐清時，民政、警政、衛

政及社政單位應橫向聯繫共同處

理。 

□已完成，完成情形： 

□辦理中，預計於__年__月__日完成， 

  辦理情形： 

□未完成，原因： 

 

二
、
維
持
避
難
收
容
處
所
環
境
衛
生
，
並
供
應
足
量
之
清
潔
防
護
用
品 

(一)通風情形：保持空氣流通及環

境整潔，持續監控環境空氣流通與

換氣情形。 

□已完成，完成情形： 

□辦理中，預計於__年__月__日完成， 

  辦理情形： 

□未完成，原因： 

 

(二)清消情形：針對避難收容處所

內，人員經常接觸之表面(如地面、

桌椅、電話筒等經常接觸之任何表

面，以及浴廁表面如水龍頭、廁所

門把、馬桶蓋及沖水握把)應有專責

人員定期清潔，一般的環境應至少

每天消毒一次，並注意事目前疫情

警戒等級提高清消次數及頻率，加

強衛浴、廁所之清消。 

[※執行清潔消毒工作的人員應穿

戴個人防護裝備(手套、口罩、隔離

衣或防水圍裙、視需要使用護目鏡

或面罩)，以避免消毒水噴濺眼睛、

口及鼻等部位。] 

□已完成，完成情形： 

□辦理中，預計於__年__月__日完成， 

  辦理情形： 

□未完成，原因： 

 

(三)個人清潔及防護用品(如洗手

用品、擦手紙及口罩)應足量提供人

員使用，並應有專責人員協助確認

供應狀態，確保供應無虞。 

□已完成，完成情形： 

□辦理中，預計於__年__月__日完成， 

  辦理情形： 

□未完成，原因： 

 



海端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第二章 災害預防 

2-17 

海端鄉公所 

(四)廢棄物應該遵守行政院環保署

發布之「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

進行處理。 

□已完成，完成情形： 

□辦理中，預計於__年__月__日完成， 

  辦理情形： 

□未完成，原因： 

 

應變階段：避難收容處所開設期間 

一
、
加
強
防
範
衛
教
溝
通
及
強
化
個
人
衛
生
防
護 

(一)掌握參加者資訊：落實避難收

容處所之工作人員(含志工)、收容

民眾及所有參訪收容所之人員之登

記及編管，落實實聯制度。 

□已完成，完成情形： 

□辦理中，預計於__年__月__日完成， 

  辦理情形： 

□未完成，原因： 

 

(二)注意相關參加者之健康管理：

加強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與維持個人衛生習慣之

衛教溝通，透過明顯告示宣導

「 COVID-19(武漢肺炎)」、「手部

衛生」及「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

等。於收容所內全程佩戴口罩，另

落實進入避難收容處所前應先量測

體溫及每日早晚體溫量測及健康狀

況監測。倘有發燒 (耳溫≧38℃；

額溫 37.5℃)、呼吸道症、嗅味覺

異常或腹瀉等，應主動向單位主管

或負責人員報告，並於現場空間規

畫相關防護措施，並能及時引導有

症狀者進入隔離空間並儘速就醫接

受治療。 

□已完成，完成情形： 

□辦理中，預計於__年__月__日完成， 

  辦理情形： 

□未完成，原因： 

 

 (三)注意避難收容處所內空間規劃

及保持社交距離： 

1.一般規範：靜風下，室內應保持

1.5公尺、室外保持1公尺之社交距

離。若雙方正確佩戴口罩，則可豁

免社交距離。惟處於擁擠、密閉之

場所仍應佩戴口罩。 

2.用餐：同桌民眾保持1.5公尺社交

距離或以隔板、屏風進行區隔。無

法保持社交距離或無法以隔板區隔

時，應分時分眾用餐。餐桌上進食

□已完成，完成情形： 

□辦理中，預計於__年__月__日完成，  

  辦理情形： 

□未完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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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避免交談，並有工作人員注意

災民是否遵守用餐規定及保持社交

距離。另避免煮食，以發放便當為

主。 

3.工作人員(含志工等)及收容民眾

均應全程佩戴口罩，但於自己的床

位休息且與他人符合社交距離時，

得不佩戴口罩。 

二
、 

維
持
避
難
收
容
處
所
環
境
衛
生
，
並
供
應
足
量
之
清
潔
防
護
用
品 

(一)通風情形：保持空氣流通及環

境整潔，持續監控環境空氣流通與

換氣情形。 

□已完成，完成情形： 

□辦理中，預計於__年__月__日完成，  

  辦理情形： 

□未完成，原因： 

 

(二)清消情形：針對避難收容處所

內，人員經常接觸之表面(如地面、

桌椅、電話筒等經常接觸之任何表

面，以及浴廁表面如水龍頭、廁所

門把、馬桶蓋及沖水握把)應有專責

人員定期清潔，一般的環境應至少

每天消毒一次，並注意事目前疫情

警戒等級提高清消次數及頻率，加

強衛浴、廁所之清消。 

[※執行清潔消毒工作的人員應穿

戴個人防護裝備(手套、口罩、隔離

衣或防水圍裙、視需要使用護目鏡

或面罩)，以避免消毒水噴濺眼睛、

口及鼻等部位。] 

□已完成，完成情形： 

□辦理中，預計於__年__月__日完成，  

  辦理情形： 

□未完成，原因： 

 

(三)個人清潔及防護用品(如洗手

用品、擦手紙及口罩)應足量提供人

員使用，並應有專責人員協助確認

供應狀態，確保供應無虞。 

□已完成，完成情形： 

□辦理中，預計於__年__月__日完成，  

  辦理情形： 

□未完成，原因： 

 

(四)廢棄物應該遵守行政院環保署

發布之「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

進行處理。 

□已完成，完成情形： 

□辦理中，預計於__年__月__日完成，  

  辦理情形： 

□未完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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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相

關

人

員

健

康

管

理 

(一)應訂定全體工作人員(含志

工、支援人員等)及收容民眾健康監

測計畫，並有異常追蹤處理機制。 

□已完成，完成情形： 

□辦理中，預計於__年__月__日完成，  

  辦理情形： 

□未完成，原因： 

 

(二)落實自我健康狀況監測，倘有

發燒 (耳溫≧38℃；額溫 37.5)、

呼吸道症狀、嗅味覺異常或腹瀉

等，應主動向單位主管或負責人員

報告，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及引導

就醫治療。 

□已完成，完成情形： 

□辦理中，預計於__年__月__日完成，  

  辦理情形： 

□未完成，原因： 

 

(三)訂有發燒及呼吸道症狀的請假

規則及工作人力備援規劃，且所有

工作人員均應知悉及遵循辦理。 

□已完成，完成情形： 

□辦理中，預計於__年__月__日完成，  

  辦理情形： 

□未完成，原因： 

 

因應本次OO颱風避難收容處所整備情形 

一

、 

評估本次受影響區域 

(評估範圍至鄉鎮市區) 

□已完成，完成情形： 

□辦理中，預計於__年__月__日完成，  

  辦理情形： 

□未完成，原因：： 

 

 

二

、 

目前收容安置處所整備情形 □已完成，完成情形： 

□辦理中，預計於__年__月__日完成，  

  辦理情形： 

□未完成，原因： 

 

 

 


